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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公司以疫情居家办公不

畅为由，要求员工延期入

职，其间员工被告知岗位取

消，其可以获取相应经济赔

偿吗？

小朱是一位平面设计

师，为获取更优质的就业机

会，他向某文化传媒公司投

递了简历。经过多轮面试，

他收到了惊喜的offer。2022

年2月28日，公司人事通过

邮件向小朱发送了录用通知

书，约定月薪 13000元（税

后），期望到岗时间为2022年

3月28日。小朱收到上述录

用通知书后，回复“好的”并

发送给公司人事。

之后发生疫情，该文化

传媒公司于3月21日以疫情

居家办公不畅为由要求小朱

延期入职，到岗时间变更为

2022年4月6日，如仍需居家

办公，入职时间继续延期至

2022年4月14日。小朱珍惜

眼前的就职机会，愿与公司

共进退，同意了延期入职的

安排。3月25日，小朱在原

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

怎料，惊喜的offer等来

的是公司的“断舍离”。2022

年4月19日，小朱收到公司

人事发来的微信通知，被告

知公司岗位因经营情况问题

被取消。小朱与公司多次沟

通未果后，诉至金山法院。

小朱认为，为配合公司延

期入职安排，其辞去了上一份工作，

公司应赔偿由此造成的实际经济损

失，包括停工、五险一金断缴等。他

诉请法院解除公司发出的录用通知

书，并要求公司支付自己经济

损失36134.49元。公司则辩

称，原岗位因疫情原因被取

消，应当减免公司的赔偿责

任，且公司与小朱并未正式建

立劳动合同关系，仅同意支付

小朱半个月工资作为补偿。

本案经法院主持，公司

承认其在缔约过程中存在过

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

任。小朱也体谅到公司在疫

情期间经营上的困难，双方

在互相理解、公平自愿的基

础上达成了调解。

【法官说法】

疫情原因能否减免用人单

位单方撤销录用通知的责任？

本案中，被告公司称疫

情期间小朱原定的岗位被取

消，系不可归责于公司的客

观事由，应当减免其赔偿责

任。但根据小朱提供的招聘

信息，6月后公司再次发布了

招聘原定岗位的通知，且公

司对于疫情期间公司经营情

况困难并未提供证据予以证

明，法院难以支持。

疫情期间，用人单位或多

或少可能面临一些实际的困

难，但不能一概以疫情为由推

脱责任，将压力转嫁到普通求

职者的身上。可以履行的，应

当按照合同约定继续履行，确

因疫情或疫情防控措施影响，

不能按约履行的，应当与求职

者积极协商沟通，采取变更、替代履

行或者延迟履行等方式，互谅互让、

共担风险、共克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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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故收征 弟弟是承租人，为何没拿到任何补偿？

一员工利用公司审批漏洞犯下职务侵占罪

侵吞公司商品再转卖获利数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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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偷鸡蛋牛奶给自己提高免疫力

来沪找不到工作动歪念
专偷快递塞满自家轿车

本报讯（通讯员 吴珊珊 记者
江跃中）利用公司审批漏洞，某公司

员工侵吞公司商品，并在网络平台转

卖获利。日前，黄浦区检察院以职务

侵占罪，对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公司财

物的被告人张某某提起公诉。

2021年3月，上海某公司发现，

负责团体客户销售的员工张某某在

日常业务开展过程中存在有疑义的

报销。经公司进一步查证核实，张

某某还对审批通过的邮件附件，通

过私自修改商品种类及数量，将申

请的商品寄到自己的家庭地址，公

司遂报警。

据了解，被害公司规定，对团体

销售部对接的经销商客户设有激励

制度，部门每年有一定的市场支持

费用，用于给客户商品，以作展示、

推广以及试用。市场支持的商品需

要部门员工通过邮件申请，商品具

体种类与数量以附件形式附在邮件

中，领导审批通过后，再将邮件转发

给物流部门发货，货物可以寄到客

户公司地址或客户家庭地址。

据张某某供述，2020年3月，他

发现上述申请的审批存在漏洞，即审

批流程走完后，邮件的附件内容仍可

修改，领导对邮件的审批回复相对简

单，并不会注明附件中货物的情况。

团体销售部与物流部之间不会沟通，

审批后的邮件，也是由申请者转发给

物流部。张某某利用该漏洞，多次对

审批后的邮件附件增加商品种类和

数量。“我害怕被公司发现，就将商品

先寄到自己家里，并虚构了一个收件

人的名字。”张某某到案后交代，“之

后，我让经销商到家里提货，多余的

就留在自己这里。”

此外，张某某作为团体销售部

员工，可以5.4折的优惠折扣，为团

体客户下订单，于是，张某某想到可

以与客户约定一个高于5.4折的折

扣，再利用其中的利差，为自己多下

订单。经审计，2020年2月至2021

年2月间，张某某通过上述手段，侵

占公司的货物成本价共计人民币

13万余元，他将所得的赃物部分赠

予他人，部分在网络平台出售获利

共计人民币34万余元。到案后，张

某某已退赔全部赃款，并获得被害

公司的谅解。今年10月25日，黄浦

区法院依法判处张某某犯职务侵占

罪，拘役6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2万元。

承办检察官认为，员工发现企

业漏洞应及时汇报帮助企业完善相

关制度，而不应该借机敛财，想着不

劳而获。本案中的被害公司对于部

门商品申请没有相关的书面规定，

因此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流程上存在

操作不严密的情况。检察官也提醒

企业一方面要加强对人事的管理，

组织法制培训；同时完善企业内部

的规定，定期开展企业内部自查，以

预防职务犯罪情况的发生。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张嘉

煜 记者 孙云）为了给自己补充

营养提高抵抗病毒的免疫力，一

女子竟然从小区快递代收点毫

无顾忌地拿回了邻居购买的鸡

蛋和牛奶，这样的思路令人咋

舌。近日，松江警方侦破了一起

盗窃快递案，对违法人员曾某处

以行政拘留。

12月10日下午，松江公安

分局荣乐东路派出所接到市民

薛女士报警，称存放在小区快

递代收点的快递不见了。接报

后，民警立即到场开展调查。通

过调阅案发地公共视频，发现一

名穿粉色睡衣的女子在放满一

地的各种快递中反复挑拣，最后

将一板鸡蛋放进随身携带的黑色

袋子中，又拎走了一盒牛奶，有重

大作案嫌疑。12月12日上午，

民警将嫌疑女子曾某抓获。

经审讯，曾某对其实施盗窃

的行为供认不讳。她交代称，10

日下午去小区的快递代收点拿

取自己买的蔬菜，看到旁边放着

别人买的鸡蛋和牛奶，便想着拿

走这些食品给自己补营养、提高

免疫力。

目前，违法人员曾某已被松

江警方处依法行政拘留。

本报讯 （通讯员 徐嘉庆

记者 孙云）轿车后排座位和后

备箱里堆满各种快递，让民警惊

呼“小型超市啊！”这是上海杨浦

警方抓获一名专偷小区门口快

递男子后，在他的车里看到的场

景。原来，该男子在“双十一”购

物高峰期间，在杨浦区一小区门

口“开盲盒”，窃得50余件快递

包裹放进自己车里。目前，该男

子已被刑事拘留。

“我和快递员反复确认过，

肯定放在那儿了！”11月10日，

市民余女士来到杨浦公安分局

五角场派出所报案称，她在网上

订购的商品在配送到小区后，被

快递员放在小区门口的快递暂

存点。然而，她下班回家去拿快

递时，包裹却不翼而飞了。

民警到现场调查时，又听闻

多起快递失窃警情，无一例外都

是发生在小区门口的快递暂存

点。通过调阅小区门口的公共

视频，一名背着蓝色双肩包的男

子很快进入了民警的视线：这名

男子每次都是佯装打电话，在暂

存点周边不断徘徊，见无人经过

身边时，便趁机拿起一个快递

包裹，迅速离开小区。

民警一路循线追踪，发现男

子驾驶一辆白色轿车，居无定

所。在充分掌握了男子的盗窃

证据后，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

获，并在其车内发现了大量被盗

的快递。起初男子还试图狡辩，

却对其中女性服饰、化妆品等包

裹的来源无法自圆其说。在证

据面前，男子最终承认了自己多

次盗窃快递的违法行为。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施某某

交代，其从外地来沪后因找不到

工作，手头拮据。无意间发现存

放在小区门口暂存点的快递无

人看管，便心生歹念顺手牵羊，

小到外卖食品、日用品，大到服

装、化妆品等，陆续窃得50余件

快递，盗窃后全部放在车内，食

品则直接吃掉果腹。目前，犯罪

嫌疑人施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

被杨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公房承租人在房屋征收过程

中是征收安置补偿对象，不论其原

来是否享受过公房福利，均不影响

以承租人身份获得征收补偿利

益。赵某是上海某公房承租人，但

在公房征收补偿纠纷诉讼中最终

没有拿到任何补偿利益。

赵先生和赵某为同胞兄弟，其

父母在上海有一套老公房（以下简

称系争房屋），房屋为赵父承租，赵先

生和赵某均在系争房屋出生长大。

1980年赵先生和黄女士结婚，黄女士

婚后户口迁入系争房屋并入住，1983

年赵先生的儿子小赵在系争房屋出

生。1984年赵某和杨女士结婚后，其

单位为其分配了一套两居室的公房，

房屋受配人为赵某夫妇。分房时赵

某的户口从系争房屋迁出，分房后赵

某夫妇又将户口迁回了系争房屋。

2000年前后，赵先生的父母先后因病

去世。2006年赵先生一家三口在沪

他处购买了商品房后搬出系争房屋，

小赵和黄女士的户口从系争房屋迁

入其购买的商品房，之后系争房屋被

赵先生出租。2008年12月，赵某不

经赵先生同意擅自把租客赶走，赵某

夫妇强行入住系争房屋，直至系争房

屋征收。2020年10月，系争房屋被

纳入征收范围。征收时系争房屋登

记有赵先生和赵某夫妇共三个人的

户口。征收过程中，赵某作为房屋实

际使用人被房管部门指定为该户的

承租人。2021年1月28日，赵某代表

该户和征收部门签订了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拟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共计

582万余元。在协商征收补偿款分配

时，赵某认为自己是承租人且其夫妇

二人动迁前长期居住，似乎在补偿款

分配问题上已胜券在握，开始只答应

给赵先生82万元。多次协商后勉强

同意给赵先生三分之一的份额，坚持

三分之二的份额归属自己一方所有。

赵先生找到我们咨询。我们给

他梳理分析本案，认为赵某是征收过

程中指定的承租人，相当于签约代表

性质。系争房屋的全部征收补偿利

益均应归属于赵先生所有。公有住

房承租人是指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

准，根据《上海市房屋租赁条例》规

定，与公有房屋产权人或管理人建立

租赁关系的个人和单位，其承租人地

位在租用公房凭证上有明确记载。

而征收过程中被指定的公有住房承

租人，是根据本市房管部门就关于公

有住房居住承租人户口迁离本市或

死亡后，确定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订

主体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而确定的，其

本质上是被征收户的签约代表，未与

出租人真正建立公房租赁关系，权限

亦仅限于代表被征收户协商并签订征

收协议、腾退被征房屋等，故在此情况

下，该当事人并不能因其承租人身份

而必然获得征收补偿利益。其是否可

获得利益，仍然要按照房屋同住人条

件进行审查认定。赵某夫妇因曾在本

市他处享受过福利分房，故其二人不

符合同住人条件，无权获得房屋征收

补偿利益。赵先生虽然多年不居住在

系争房屋，但赵先生户口报出生在系

争房屋，且曾多年实际居住，户口从未

迁出系争房屋，也没有享受过任何公

房福利，故其符合同住人条件。

后赵先生委托我们代理起诉

维权，把赵某夫妇告上法院，要求

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归原告所有。

案件的走向和审批结果符合我们

之前的分析和预测。法庭采纳了

我方的代理意见，最终判决系争房

屋全部征收补偿利益归原告赵先

生一人所有。


